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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 

中石大京化工〔2012〕06 号 

关于化学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培养的若干规定 

 〕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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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参加一个科研团队，作为教授或副教授的科研助手参加科学研究，

积极申请自然基金项目，提高科研水平； 

2. 参加一个教学团队，助教 2 门次及以上，取得主讲教师资格；积

极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各类教学培训，每年完成 8 学时的优秀教师课

堂教学观摩，努力提高教学能力，积极承担教学任务。 

2．在本科阶段，未修读石油炼制（加工）工程等课程者，必修本科

生课程《石油加工工程》（I、II）或研究生课程《石油加工工程》（III），

全程听课，并随同本科生或研究生考试合格，取得相应的学分； 

3．对没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，到国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

访问学者或博士后工作 1 年； 

4．努力提高工程背景和能力，至少参加一次本专业（学科）学生的

实习实践活动；对本科学历不是工科专业的，需要在两年内自修本专业

（学科）的专业基础课程，并参加本专业（学科）学生的认识实习和生

产实习。化工专业和能化专业需要自修化工原理、化工热力学和化学反

应工程等课程；过程专业需要自修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概论、过程流体

机械、过程装备控制技术及应用、过程设备设计等课程；环工和生化专

业需要自修环境监测及实验、环境工程微生物学、水污染控制工程、大

气污染控制工程、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等课程。 

5．对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，邀请国外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相关

学科领域专家，来学院讲学交流一次。 

四、培养目标与考核 

1．达到《化学工程学院新引进教师发展规划书》中的各项要求； 

2．培养期满后，由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考核。考核不合格者，上岗

为相应级别的最低一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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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．说明 

1．本规定从 2011 年引进的青年教师开始执行； 

2．本规定如有与国家、学校相关规定不一致处，按国家、学校相关

规定执行； 

3．本规定由化学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，实施中的

具体问题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； 

4．实施过程中未尽事宜和特殊情况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。 

 

 

 

 

化学工程学院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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